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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教师函〔2019〕22 号         

省教育厅关于深入学习贯彻
《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教育局，昆山市、泰兴市、沭阳县教育局，各高校：

师德师风是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。根据教育部关于

高校、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意见精神省教育厅

制定了《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实施细则》（苏教规〔2019〕1

号，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，分别对高校、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

师德失范行为处理办法和程序作了具体规定，明确了新时代教师

职业规范和基本底线，是深化师德师风建设，塑造教师美好形象

和社会声望的重要举措。为学习贯彻好《实施细则》，严格落实

校长第一责任人责任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认真学习，确保每位教师认知到位。各地各校要在新学

年、新学期开学之际，立学立行，开展《实施细则》的学习贯彻

活动，各地要及时将《实施细则》转发到每所学校，各校要通过

各种方法确保将《实施细则》及时发送至每位教师，努力做到文

件学习的全覆盖、无死角。要加强文件解读，帮助广大教师全面

理解和准确把握《实施细则》的精神实质和具体内容，做到人人

应知应做，人人必知必做，真正把教书育人和自我修养结合起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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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刻做到自重、自省、自警、自励，自觉以德立身、以德施教、

以德育德。

二、知行合一，确保每项措施落实到位。各地各校在加强对

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和《实施细则》学习的同时，要按

文件要求，结合实际制定教师职业行为负面清单及失范行为处理

具体要求，增强针对性、操作性、实效性。要把师德师风建设作

为所有教师培训的第一课，将《实施细则》具体要求落实到教师

建设的全过程，体现在入职时，在教师聘用、聘任合同中，明确

相关的责任要求；体现在日常中，着重在具体工作的行为落实；

体现在考核上，在教师年度考核、职称评聘、推优评先、表彰奖

励和绩效评审等考核时，坚持师德失范“一票否决”。要完善师德

考核指标体系，改进考核方式方法，避免形式化、随意化、简单

化，切实提高师德考核的科学性、实效性、实用性、针对性。

三、惩前毖后，确保每件违规处理严格到位。各地各校要按

照《实施细则》等要求和办法，严格师德失范行为举报受理，做

到一查到底，依法依规严肃处理，绝不姑息。建立师德建设责任

追究机制，认真落实学校主体责任，对师德违规行为监管不力、

拒不处分、拖延处分或推诿隐瞒等失职失责问题，造成不良影响

和严重后果的，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严肃追究责任，并给予问责。

各地各校要及时将有关处理结果报我厅。

四、常抓不懈，确保每年师德工作成效显著。要继续将拒绝

有偿补课作为各中小学幼儿园师德建设的重要内容，一抓到底，

力求杜绝。全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中，去年已签署上传的拒绝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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偿补课公开承诺书长期有效，不需要再签。新入职的中小学幼儿

园教师，按照省教育厅《关于开展拒绝有偿补课公开承诺活动的

通知》（苏教师﹝2018﹞23 号）和省教育厅办公室《关于组织全

省中小学教师上传拒绝有偿补课公开承诺书的通知》（苏教办师

函〔2018〕14 号）要求，于 9 月 30 日前签署并上传中小学教师

拒绝有偿补课公开承诺书。幼儿园、义务教育学校和普通高中学

校校长依据专业标准要求，在分析本校教师队伍状况基础上，拟

定个人履职目标，杜绝有偿补课等师德问题措施清单，于 9 月

30 日前上传省师德师风监管平台。

为进一步深化师德师风建设，省教育厅决定依托江苏教育报

刊总社，成立江苏省教师师德建设宣传中心，进一步强化新时期

江苏师德建设工作的宣传力度，展现广大教师立德树人、教书育

人的先进典型和精神风貌，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

围。各地各校要主动配合、积极支持,不断总结、提炼、推荐师

德师风建设的新理念、新思路、新举措、新经验，通过全方位、

全过程、全行业的广泛宣传，不断提升教师的政治地位、社会地

位和职业地位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省教育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8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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